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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添华无纺布实业有限公司
北环分厂无纺布生产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广东添华无纺布实业有限公司北环分厂:
你单位上报的由江西鑫环科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广东添华无纺布实业有限公司北环分厂无纺布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广东添华无纺布实业有限公司北环分厂无纺布生产项目位于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北环路北洋，项目法人代表胡世育，总投资860万元，占地面积为532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项目拟配套无纺布生产线2条、冷却塔2台，预计年产无纺布2200吨。

二、根据《报告表》环评结论，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上同意广东添华无纺布实业有限公司北环分厂无纺布生产项目建设，项目应按照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 
三、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四、区环境监察分局负责该项目的现场环境监察，发现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2019年1月11日
主题词：　环保　建设项目　报告表　批复

抄送：江西鑫环科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环境保护局         2019年1月11日印发 



